
公司法律实务：股权结构与章程设计

一、关于章程设计的问题

1、章程设计特点有体现为：自治与他治融合的体现；不同股东权利

义务的平衡；公司职权机构的分权与制衡。

2、有限责任公司章程法定记载内容：公司名称和住所；公司经营范

围；公司注册资本；股东姓名或名称；股东的出资方式、出资额和

出资时间；公司的机构及其产生办法、职权、议事规则；公司法定

代表人。

3、股份有限公司章程法定记载内容：公司名称和住所；公司经营范

围；公司设立方式；公司股份总数、每股金额和注册资本、发起人

的姓名或者名称；认购的股份数、出资方式和出资时间；董事会的

组成、职权和议事规则；监事会的组成、职权和议事规则；公司利

润分配办法。

二、股权结构

         由创始人股东或投资人设立目标公司；通过定增或转让的方

式产生控股股东到员工持股（有限合伙企业）也可由指定代持人暂

持。代持人转让份额给激励对象。“好的”股权结构持股比例生死线的

种类大致有 10%，1/3，51%，2/3。



三、 章程与知情权

（一）范围：法定范围+约定范围

1、法定范围：章程、股东会会议记录、董事会会议决议、监事会会

议决议和财务会计报告。公司法中对会计账簿的查阅有所阻却。

2、约定范围：章程中可以约定股东可自营或者为他人经营与公司主

营业务有实质性竞争关系业务；对会计账簿的查阅有法定行使方式

和约定行使方式两种。

（二）章程对知情权的限制

1、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不可剥夺的权利有：查阅、复制公司章程、股

东会会议记录、董事会会议记录、监事会会议记录和财务会计报告；

查阅会计账簿。

2、股份公司法定不可剥夺的权利有：查阅公司章程、股东名册、公

司债券存根、股东大会会议记录、董事会会议决议、监事会会议决

议、财务会计报告。

3、对两类公司可以合理限制的有：（1）股东自营或者为他人经营

与公司主营业务有实质性竞争关系业务的，但是公司章程另有规定

或者全体股东另有约定的除外；（2）股东为了向他人通报有关信息

查询公司会计账簿，可能损害公司合法利益的；（3）股东在向公司

提出查阅请求之日前的三年内，曾通过查阅会计账簿向他人通报有

关信息损害公司合法利益的；（4）股东有不正当目的的其他情形。



（三）章程可以扩大知情权的范围

         1、扩充查询范围

2、丰富查询方式

四、章程与表决权

         股东表决权可以说是比股东知情权更为重要的一项权利，知

情权是行使其他权利的基础。股东也正是通过股东相关的决议才能

够参与到公司经营管理当中，股东也是通过出资比例来行使表决权，

但并没有对出资形式作出明确规定，可以是实缴也可以是认缴。公

司法但凡没有明确作出实缴规定的，都可以作为认缴来理解。

（一）同钱不同股：有限公司章程可自主约定股东的持股比例

 （二）同股不同权

  （三）选择管理者权利

1.董事会人员：

2.监事会人选：

（四）章程是否可以限制股东的表决权

       

五、章程与公司运作

（一）机构职权

股东会职权，董事会职权，  经理职权，执行董事职权，监事会职权：

（二）公司章程可约定股东会的其他权利，但其他权利的约定一定



要清晰明确，否则等于没有约定

       六、章程与分红权

分红权指股东基于其公司股东的资格和地位所享有的请求公司向自

己分红的权利；分红权系任何投资人要成为股东的核心权利，获取

利润是投资人要成为股东的直接原因。分红权也是争议比较大的部

分。

（一）有限责任公司

 （二）股份有限公司

  （三）股权比例≠利润分配比例

     七、章程与公司运作

（一）有限责任公司开会流程

（二）公司陷入僵局的司法界定

  （三）公司陷入僵局的自治界定

       八、章程与股权转让

（一）只有有限责任公司的章程可以对股东内部转让和外部转让均

进行限制

     （二）《公司法司法解释四》中优先购买权的本质目的

九、章程与股权继承

       

十、回购制度

  


